
臺中市街頭藝人藝文活動實施要點第三點、第六

點修正總說明 

「臺中市街頭藝人藝文活動實施要點」於一百零二年四月十五日以

中市文推字第一○二○○○六四六九號函訂定，之後歷經三次修正，最

近一次修正為一百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今為保障臺中市街頭藝人工作

權益，提升街頭藝術風氣，營造都市人文風貌，豐富市民精神生活，修

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街頭藝人登記年齡限制。（修正規定第三點） 

二、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六點） 



 

臺中市街頭藝人藝文活動實施要點第三點、第六

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年滿十六歲以上，並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向文化局申請

登記為街頭藝人： 

（一）中華民國國

民。 

（二）領有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

核發之合法居

留證，或取得

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所核發之

開放式工作許

可函（證）之

外籍人士。 

（三）團體須註明所

屬團名，團體

以十人為上

限，並推派一

人代表申請。 

前項申請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相關

證明文件向文化局提

出申請： 

（一）符合前項各款

規定之證明文

件。 

（二）申請人為未成

年者，應檢附

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書。 

（三）其他於公告規

定應檢附之相

關文件資料。 

藝文活動涉及具殺傷

力之危險性武器、紋

身、明火、噴漆、動

物及可食用成品等，

不受理申請街頭藝人

三、年滿十八歲以上，並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向文化局申請

登記為街頭藝人： 

（一）中華民國國

民。 

（二）領有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

核發之合法居

留證，或取得

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所核發之

開放式工作許

可函（證）之

外籍人士。 

（三）團體須註明所

屬團名，團體

以十人為上

限，並推派一

人代表申請。 

前項申請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相關

證明文件向文化局提

出申請： 

（一）符合前項各款

規定之證明文

件。 

（二）申請人為未成

年者，應檢附

法定代理人之

同意書。 

（三）其他於公告規

定應檢附之相

關文件資料。 

藝文活動涉及具殺傷

力之危險性武器、紋

身、明火、噴漆、動

物及可食用成品等，

不受理申請街頭藝人

修正街頭藝人登記年齡限

制。 



證。 

申請不符合前三項規

定，而未於公告登記

期間屆滿前補正者，

文化局應駁回其申

請。 

本市街頭藝人證之有

效期限為二年。 

證。 

申請不符合前三項規

定，而未於公告登記

期間屆滿前補正者，

文化局應駁回其申

請。 

本市街頭藝人證之有

效期限為二年。 

六、街頭藝人違反前點各

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文化局或開放場所管

理人，除予以糾正

外，得命其停止藝文

展演活動，並得採取

必要之處置或依相關

法令規定裁罰。 

六、街頭藝人違反前點各

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文化局或開放場所管

理人，除予以糾正

外，並得採取必要之

處置或依相關法令規

定裁罰。 

酌作文字修正。 

 



 

臺中市街頭藝人藝文活動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4月15日中市文推字第1020006469號函訂定，並溯至102年4月11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106年8月30日中市文藝字第106001701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0年5月25日中市文藝字第1100009544號函修正，並溯至110年5月14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110年12月24日中市文藝字第1100025174號函修正，並自111年1月1日生效 

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中市文藝字第1130020735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文化局）為推動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藝文活動多元發展，提升街頭藝術風氣，營造都市人文風貌，

豐富市民精神生活，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街頭藝人：指取得文化局核發街頭藝人證之自然人或十人以

下組成之團體。 

（二）藝文活動：指街頭藝人於本市開放場所從事下列各類現場活

動： 

1.表演藝術類：現場表演之戲劇、舞蹈、歌唱、演奏、魔

術、馬戲、民俗技藝、雜耍、偶戲、詩文朗誦及行動藝術

等。 

2.視覺藝術類：現場創作之繪畫、用各種媒材創作之人物雕

塑像及環境藝術等。 

3.創意工藝類：現場創作之雕塑、工藝品及傳統技藝等作

品。 

（三）開放場所：指經文化局公告供街頭藝人申請從事藝文活動之

場所。 

（四）開放場所管理人：指對於本市開放場所依法令或契約具有管

理權者。 

三、年滿十六歲以上，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文化局申請登記為

街頭藝人： 

（一）中華民國國民。 

（二）領有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合法居留證，或取得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所核發之開放式工作許可函（證）之外籍人

士。 



（三）團體須註明所屬團名，團體以十人為上限，並推派一人代表

申請。 

前項申請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相關證明文件向文化局提出申

請： 

（一）符合前項各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為未成年者，應檢附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 

（三）其他於公告規定應檢附之相關文件資料。 

藝文活動涉及具殺傷力之危險性武器、紋身、明火、噴漆、動物及

可食用成品等，不受理申請街頭藝人證。 

申請不符合前三項規定，而未於公告登記期間屆滿前補正者，文化

局應駁回其申請。 

本市街頭藝人證之有效期限為二年。 

四、持有本市核發之街頭藝人證者，應於原證有效期限屆滿前，申請換

證，未完成換證程序者，期滿自動失效。 

五、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應遵行以下事項： 

（一）應依照各開放場所管理人規定時間及使用規範從事藝文活

動。 

（二）應將街頭藝人證揭示於活動現場顯著位置，並接受文化局、

警察人員或開放場所管理人之查驗。 

（三）不得將街頭藝人證轉讓或供他人使用。 

（四）以團體名義登記取得街頭藝人證者，需以團體形式從事藝文

活動，不得從事個人藝文活動。 

（五）不得販售非現場創作、演出之作品或募款行為。 

（六）不得有妨礙交通、占用道路、影響環境衛生或公共安全之行

為。 

（七）活動音量須遵守噪音管制法及本市噪音管制區內禁止從事妨

礙安寧行為之時間及地區或場所公告內容。 

（八）活動內容不得涉及宗教、政治、種族、性別歧視或妨害善良

風俗等行為。 

（九）不得影響開放場所管理人許可之其他活動。 



（十）活動內容須符合智慧財產權法令相關規定，不得侵害他人權

益。 

（十一）活動結束後應立即將現場回復原狀；如有毀損，並應負責

賠償。 

（十二）不得有違反本要點或其他法令規定之行為。 

六、街頭藝人違反前點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文化局或開放場所管理

人，除予以糾正外，得命其停止藝文展演活動，並得採取必要之處

置或依相關法令規定裁罰。 

七、街頭藝人於本市開放場所從事藝文活動時，得衡酌藝文活動內容，

自行設置安全維護設施或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